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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一、本科目核算企业的库存现金。企业有内部周转使用

备用金的，可以单独设置“备用金”科目。二、企业增加库

存现金，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减少库存

现金做相反的会计分录。三、企业应当设置“现金日记账”

，根据收付款凭证，按照业务发生顺序逐笔登记。每日终了

，应当计算当日的现金收入合计额、现金支出合计额和结余

额，将结余额与实际库存额核对，做到账款相符。四、本科

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持有的库存现金。1002 银行存款

一、本科目核算企业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各种款项。

银行汇票存款、银行本票存款、信用卡存款、信用证保证金

存款、存出投资款、外埠存款等，在“其他货币资金”科目

核算。二、企业增加银行存款，借记本科目，贷记“库存现

金”、“应收账款”等科目；减少银行存款做相反的会计分

录。三、企业可按开户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存款种类等设

置“银行存款日记账”，根据收付款凭证，按照业务的发生

顺序逐笔登记。每日终了，应结出余额。“银行存款日记账

”应定期与“银行对账单”核对，至少每月核对一次。企业

银行存款账面余额与银行对账单余额之间如有差额，应编制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调节相符。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

额，反映企业存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各种款项。1003 存

放中央银行款项一、本科目核算企业（银行）存放于中国人

民银行（以下简称“中央银行”）的各种款项，包括业务资



金的调拨、办理同城票据交换和异地跨系统资金汇划、提取

或缴存现金等。企业（银行）按规定缴存的法定准备金和超

额准备金存款，也通过本科目核算。二、本科目可按存放款

项的性质进行明细核算。三、企业增加在中央银行的存款，

借记本科目，贷记“吸收存款”、“清算资金往来”等科目

；减少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做相反的会计分录。四、本科目期

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的各种款项

。1011 存 放同业一、本科目核算企业（银行）存放于境内、

境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款项。企业（银行）存放中央

银行的款项，在“存放中央银行款项”科目核算。二、 本科

目可按存放款项的性质和存放的金融机构进行明细核算。三

、企业增加在同业的存款，借记本科目，贷记“存放中央银

行款项”等科目；减少在同业的存款做相 反的会计分录。四

、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银行）存放在同业的各

种款项。1012 其他货币资金一、本科目核算企业的银行汇票

存款、银行本票存款、信用卡存款、信用证保证金存款、存

出投资款、外埠存款等其他货币资金。二、企业增加其他货

币资金，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减少其他货

币资金，借记有关科目，贷记本科目。三、本科目可按银行

汇票或本票、信用证的收款单位，外埠存款的开户银行，分

别“银行汇票”、“银行本票”、“信用卡”、“信用证保

证金”、“存出投资款”、“外埠存款”等进行明细核算。

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持有的其他货币资金

。1021 结 算备付金一、本科目核算企业（证券）为证券交易

的资金清算与交收而存入指定清算代理机构的款项。企业（

证券）向客户收取的结算手续费、向证券交易所支付的 结算



手续费，也通过本科目核算。企业（证券）因证券交易与清

算代理机构办理资金清算的款项等，可以单独设置“证券清

算款”科目。二、本科目可按清算代理机 构，分别“自有”

、“客户”等进行明细核算。三、结算备付金的主要账务处

理。（一）企业将款项存入清算代理机构，借记本科目，贷

记“银行存款”等科目；从 清算代理机构划回资金做相反的

会计分录。（二）接受客户委托，买入证券成交总额大于卖

出证券成交总额的，应按买卖证券成交价的差额加上代扣代

交的相关税费 和应向客户收取的佣金等之和，借记“代理买

卖证券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客户）、“银行存款”等

科目。按企业应负担的交易费用，借记“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科目，按应向客户收取的手续费及佣金，贷记“手续费及

佣金收入”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本科目（自有）、“银行

存款”等科目。接 受客户委托，卖出证券成交总额大于买入

证券成交总额的，应按买卖证券成交价的差额减去代扣代交

的相关税费和应向客户收取的佣金等后的余额，借记本科目

（客 户）、“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代理买卖证券款”

等科目。按企业应负担的交易费用，借记“手续费及佣金支

出”科目，按应向客户收取的手续费及佣金，贷记 “手续费

及佣金收入”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本科目（自有）、“银

行存款”等科目。（三）在证券交易所进行自营证券交易的

，应在取得时根据持有证券的意图等对其进行分类，比照“

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等科目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

额，反映企业存在指定清算代理机构的款项。1031 存出保证

金一、本科目核算企业（金融）因办理业务需要存出或交纳



的各种保证金款项。二、本科目可按保证金的类别以及存放

单位或交易场所进行明细核算。三、企业存出保证金，借记

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存放中央银行款项”、“结

算备付金”、“应收分保账款”等科目；减少或收回保证金

时做相反的会计分录。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

存出或交纳的各种保证金余额。1101 交易性金融资产一、本

科目核算企业为交易目的所持有的债券投资、股票投资、基

金投资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企业持有的直接指定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也在

本科目核算。企业（金融）接受委托采用全额承购包销、余

额承购包销方式承销的证券，应在收到证券时将其进行分类

。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的，应在本科目核算；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应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核算。衍生金融资产在“衍生工具

”科目核算。二、本科目可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类别和品种

，分别“成本”、“公允价值变动”等进行明细核算。三、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主要账务处理。（一） 企业取得交易性金

融资产，按其公允价值，借记本科目（成本），按发生的交

易费用，借记“投资收益”科目，按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

的利息或已宣告但尚未发放 的现金股利，借记“应收利息”

或“应收股利”科目，按实际支付的金额，贷记“银行存款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结算备付金”等科目。（二

）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期间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

，或在资产负债表日按分期付息、一次还本债券投资的票面

利率计算的利息，借记“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科目，

贷记“投资收益”科目。（三）资产负债表日，交易性金融



资产的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借记本科目（公允

价值变动），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科目；公允价值低

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做相反的会计分录。（四） 出售交易性

金融资产，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存

放中央银行款项”、“结算备付金”等科目，按该金融资产

的账面余额，贷记本科目，按其差 额，贷记或借记“投资收

益”科目。同时，将原计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转出

，借记或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或借记“投

资收益”科目。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持有的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1111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一、本

科目核算企业（金融）按照返售协议约定先买入再按固定价

格返售的票据、证券、贷款等金融资产所融出的资金。二、

本科目可按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类别和融资方进行明细核算

。三、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主要账务处理。（一）企业根据

返售协议买入金融资产，应按实际支付的金额，借记本科目

，贷记“存放中央银行款项”、“结算备付金”、“银行存

款” 等科目。（二）资产负债表日，按照计算确定的买入返

售金融资产的利息收入，借记“应收利息”科目，贷记“利

息收入”科目。（三）返售日，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结算备付金”、“银行存款”等

科目，按其账面余额，贷记本科目、“应收利息”科目，按

其差额，贷记“利息收入”科目。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

，反映企业买入的尚未到期返售金融资产摊余成本。1121 应

收票据一、本科目核算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而收到

的商业汇票，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二、本科

目可按开出、承兑商业汇票的单位进行明细核算。三、应收



票据的主要账务处理。（一）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

而收到开出、承兑的商业汇票，按商业汇票的票面金额，借

记本科目，按确认的营业收入，贷记“主营业务收入”等科

目。涉及增值税销项税额的，还应进行相应的处理。（二）

持未到期的商业汇票向银行贴现，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即减

去贴现息后的净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按贴现息部

分，借记“财务费用”等科目，按商业汇票的票面金额，贷

记本科目或“短期借款”科目。（三）将持有的商业汇票背

书转让以取得所需物资，按应计入取得物资成本的金额，借

记“材料采购”或“原材料”、“库存商品”等科目，按商

业汇票的票面金额，贷记本科目，如有差额，借记或贷记“

银行存款”等科目。涉及增值税进项税额的，还应进行相应

的处理。（四）商业汇票到期，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

“银行存款” 科目，按商业汇票的票面金额，贷记本科目。

四、 企业应当设置“应收票据备查簿”，逐笔登记商业汇票

的种类、号数和出票日、票面金额、交易合同号和付款人、

承兑人、背书人的姓名或单位名称、到期日、背书 转让日、

贴现日、贴现率和贴现净额以及收款日和收回金额、退票情

况等资料。商业汇票到期结清票款或退票后，在备查簿中应

予注销。五、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持有的商业汇

票的票面金额。1122 应收账款一、本科目核算企业因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等经营活动应收取的款项。企业（保险）按照

原保险合同约定应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可将本科目改为

“1122 应收保费”科目，并按照投保人进行明细核算。企业

（金融）应收取的手续费和佣金，可将本科目改为“1124 应

收手续费及佣金”科目，并按照债务人进行明细核算。因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等，采用递延方式收取合同或协议价款、

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在“长期应收款”科目核算。二、

本科目可按债务人进行明细核算。三、企业发生应收账款，

按应收金额，借记本科目，按确认的营业收入，贷记“主营

业务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保费收入”等科目

。收回应收账款时，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涉及增值税销项税额的，还应进行相应的处理。代购货单

位垫付的包装费、运杂费，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 

等科目。收回代垫费用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本

科目。四、企业与债务人进行债务重组，应当分别债务重组

的不同方式进行处理。（一）收到债务人清偿债务的款项小

于该项应收账款账面价值的，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

银行存款”等科目，按重组债权已计提的坏账准备，借记“

坏账准备”科目，按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贷记本科目，按

其差额，借记“营业外支出”科目。收到债务人清偿债务的

款项大于该项应收账款账面价值的，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

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按重组债权已计提的坏账准备，

借记“坏账准备”科目，按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贷记本科

目，按其差额，贷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以下债务重组

涉及重组债权减值准备的，应当比照此规定进行处理。（二

） 接受债务人用于清偿债务的非现金资产，应按该项非现金

资产的公允价值，借记“原材料”、“库存商品”、“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等科目，按重组债权的账 面余额，贷

记本科目，按应支付的相关税费和其他费用，贷记“银行存

款”、“应交税费”等科目，按其差额，借记“营业外支出

”科目。涉及增值税进项税额的， 还应进行相应的处理。（



三）将债权转为投资，应按享有股份的公允价值，借记“长

期股权投资”科目，按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贷记本科目，

按应支付的相关税费和其他费用，贷记“银行存款”、“应

交税费”等科目，按其差额，借记“营业外支出”科目。（

四）以修改其他债务条件进行清偿的，应按修改其他债务条

件后债权的公允价值，借记本科目，按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

，贷记本科目，按其差额，借记“营业外支出”科目。五、

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期末

如为贷方余额，反映企业预收的账款。1123 预付账款一、本

科目核算企业按照合同规定预付的款项。预付款项情况不多

的，也可以不设置本科目，将预付的款项直接记入“应付账

款”科目。企业进行在建工程预付的工程价款，也在本科目

核算。企业（保险）从事保险业务预先支付的赔付款，可将

本科目改为“1123 预付赔付款”科目，并按照保险人或受益

人进行明细核算。二、本科目可按供货单位进行明细核算。

三、预付账款的主要账务处理。（一）企业因购货而预付的

款项，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 等科目。收到所购物

资，按应计入购入物资成本的金额，借记“材料采购” 或“

原材料”、“库存商品”等科目，按应支付的金额，贷记本

科目。补付的款项，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退回多付的款项做相反的会计分录。涉及增值税进项税额

的，还应进行相应的处理。（二）企业进行在建工程预付的

工程价款，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按工程

进度结算工程价款，借记“在建工程”科目，贷记本科目、

“银行存款”等科目。（三）企业（保险）预付的赔付款，

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转销预付的赔付款



，借记“赔付支出”、“应付分保账款”等科目，贷记本科

目。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预付的款项；期末

如为贷方余额，反映企业尚未补付的款项。1131 应收股利一

、本科目核算企业应收取的现金股利和应收取其他单位分配

的利润。二、本科目可按被投资单位进行明细核算。三、应

收股利的主要账务处理。（一）企业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

按支付的价款中所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借记本科目，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借记“交易性

金融资产成本”科目，按发生的交易费用，借记“投资收益

”科目，按实际支付的金额，贷记“银行存款”、“存放中

央银行款项”、“结算备付金”等科目。交易性金融资产持

有期间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按应享有的份额，

借记本科目，贷记“投资收益”科目。（二）取得长期股权

投资，按支付的价款中所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

股利，借记本科目，按确定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借记“长

期股权投资成本”科目，按实际支付的金额，贷记“银行存

款”等科目。持有期间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或利润

的，按应享有的份额，借记本科目，贷记“投资收益”（成

本法）或“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科目（权益法）。被投

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属于其在取得本企业投资

前实现净利润的分配额，借记本科目，贷记“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等科目。（三）取得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按支付的

价款中所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借记本科

目，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与交易费用之和，借记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科目，按实际支付的金额，贷记

“银行存款”、“存放中央银行款项”、“结算备付金”等



科目。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持有期间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

金股利，按应享有的份额，借记本科目，贷记“投资收益”

科目。（四）实际收到现金股利或利润，借记“银行存款”

等科目，贷记本科目等。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

业尚未收回的现金股利或利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